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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提高深圳市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水平，促进深圳市工程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助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结合深圳市预拌混凝土行业发展现

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厂区要求；5.设备设施及控制要求；

6.生产管理及控制要求；7.环境监测；8.创新研发；9.绿色生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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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制品协会等编制单位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深圳市

水泥及制品协会（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颈坳路 37 号城市山海鼎汇 122 室，邮编：518118），以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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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高深圳市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水平，推进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标准化、智能化

和精细化管理，促进深圳市预拌混凝土行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深圳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绿色生产的管理和评价。

1.0.3 深圳市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现

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2

2 术 语

2.0.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 green production of ready-mixed concrete
以提高产品质量与企业管理水平为目标，采用先进技术、智能管理等手段对预拌混凝土生产

全过程实施控制，实现低碳环保的预拌混凝土生产管理活动。

2.0.2 再生浆 reclaimed mud
废浆经均化处理后成为可用于生产预拌混凝土的固体颗粒物含量控制在 10%以内的浆体。

2.0.3 单位取水量 water intake for unit ready-mixed concrete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年），生产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的取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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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应满足环保、节能、节水、节材、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产

过程应采取防尘、降噪、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处置等措施，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的排放、

扬尘噪声的控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J/T 328 和现行广

东省标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广东省实施细则》DBJ/T 15-117 及本规程的规

定。

3.0.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的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满足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和行业绿色发展的要求，厂区的建设及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破坏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

3.0.3 新建预拌混凝土生产厂区绿色生产设备设施与主体结构应共同设计、施工、验收和投入

使用，并应按本规程的要求通过绿色生产评价。

3.0.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通过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应建立满足绿色生产管理要求的组织机构，应配备相应

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设备设施，应建立健全绿色生产管理制度。

3.0.5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绿色生产管理相关的岗位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后上岗，企业应对在

岗人员开展岗位培训与考核。

3.0.6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对厂区内易产生扬尘的区域进行密闭式封装、采取降尘降噪措施。

3.0.7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对厂区的扬尘噪声进行日常监测，留存监测记录，形成监测报告。

3.0.8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采用先进设备、工艺和技术回收利用

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收集利用雨水。

3.0.9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采用智能化的管理系统，实行精细化管理。

3.0.10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设立专项研发费用、配置专业仪器设备、配备研究人员，应对先

进仪器设备、工艺、技术以及智能生产管理系统的应用开展创新研发工作。

3.0.1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绿色建材的有关规定提高企业生产的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

绿色化程度，并应达到绿色建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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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厂 区 要 求

4.0.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应设置外围护，将厂区与周边环境有效隔离，外围护外观应与

周边环境相协调，并应保持清洁、美观；厂区距离居民区、商业区、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小于 50m
一侧的封装应加装隔声装置。

4.0.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应按照生产区、试验区、办公区和生活区进行分区管理，办公

区和生活区应远离搅拌机楼，生产操作、调度等人员作业岗位应设置在办公区。

4.0.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内道路与生产场地应进行硬化，硬化道路与生产场地应整洁、

平坦、无破损；未硬化的空地应进行绿化。

4.0.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应合理规划种植绿植，厂区绿化率不宜低于 10%。

4.0.5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应合理设置排水沟管网并公布排水沟管网图，排水沟管网应覆

盖生产区域，排水沟尺寸应满足排放、清淤要求，并应加盖盖板。

4.0.6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应设置专用存放区分类存放生产废浆和废混凝土，不得露天存

放；废油、废电池、废试剂等高污染或危险废弃物应密闭存放，并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回收

处置。

4.0.7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内应设置交通标识、行人专用道路与行车专用道路，并应配置

隔离设施将行人专用道路与行车专用道路有效隔离。

4.0.8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在厂区出入口与办公区显眼的位置公示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

证书、组织架构、岗位职责、操作规程、注意事项、安全生产标识、绿色生产标识、人员和车辆

行走线路等信息。

4.0.9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进出口应配置智能车辆清洁装置，对进出车辆进行清洗，清洗

用水应循环利用。

4.0.10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内应保持整洁、进出口道路环境应满足“门前三包”要求，企

业应配置吸入式或扫式路面清扫车，清洁厂区内部、门前及周边卫生责任区域。

4.0.1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宜整体封装，不得有扬尘逸出。

4.0.12 生产区域的封装应采用节能、环保的设计方式，使用安全耐用、隔音效果好的封装材料，

配备采光和通风设施，并应符合建（构）筑物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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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设施及控制要求

5.1 一 般 规 定

5.1.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应选用技术先进、低噪声、低能耗、低排放的搅拌和运输设备，设

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GB/T 10171、《建筑施工

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机》GB/T 9142 和《混凝土搅拌运输车》GB/T 26408 的有关规定。

5.1.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骨料堆场、硬化空地、道路等易产生扬尘的生产区域应配置喷

淋雾化设备，喷淋雾化效果应覆盖易产生扬尘的区域。

5.1.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对生产、收尘、喷淋雾化、扬尘噪声监测、回收利用、料位监测

等设备进行运行检查和保养，并应形成记录。

5.1.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建设回收系统对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进行处理后循环利用。

5.1.5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配置扬尘噪声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扬尘噪声，监测项目应包

含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噪声；监测设备宜连接喷淋雾化设备，扬尘超过设

定阈值时应自动喷淋雾化抑尘。

5.1.6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应设置雨水收集系统，应配置专用管道和储存池（罐），对露

天厂区和封装区域的雨水进行收集、储存并用于生产，雨水收集储存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设置。

5.1.7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信息化管理的要求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对原材料进厂和检验、

产品生产、检验及运输进行在线监控。视频监控系统监控画面应清晰，监控范围应包括厂区出入

口、地磅、骨料堆场、输送皮带及上料仓、试验室各功能区、再生浆池、搅拌机内部、搅拌机出

料口、搅拌机楼前车辆回转区等区域。

5.2 搅 拌 机 楼

5.2.1 搅拌机楼应独立密闭式封装，不得有扬尘逸出。

5.2.2 搅拌机楼粉料仓顶部、称量层、搅拌层应配置清洁与收尘设备，且收尘效果应良好。

5.2.3 搅拌机卸料口应配置软管、挡板等防喷溅装置。

5.3 骨 料 堆 场

5.3.1 骨料堆场应封闭，料仓间应采用实体墙进行分隔，作业过程应在封闭区域内完成。

5.3.2 骨料堆场地面应硬化，设置排水沟应与回收系统联通，排水应保持通畅。

5.3.3 上料、配料区应封闭，并应满足装卸料、配料的防尘要求。

5.4 原材料入库和输送

5.4.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宜采用配备有原材料快检设备的智能地磅系统。

5.4.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使用密封性好、具备防爆功能的粉料罐，粉料罐应配置料位在线

监测、高度限位报警装置和双重入库确认锁。

5.4.3 骨料配料作业应采用皮带输送或低噪音装载设备；骨料皮带输送设备应封闭，封闭应便

于检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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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使用低压低噪声、防爆防泄漏的粉料入库输送设备，粉料输送口

应密封连接输送管道，不得使用车载粉料入库设备吹灰。

5.5 生产废弃物处理

5.5.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回收系统应配置沉淀池（罐）、砂石分离机、破碎机、再生浆池，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回收系统的回收处理能力应与生产废水废浆的产生量相适应；

2 砂石分离机的分砂直径不应大于 5mm，当分石直径大于 5mm 时，分离能力应满足搅拌运

输车清洗、废弃新拌混凝土处理的需求；

3 破碎机应具备将硬化废混凝土破碎分离成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

料》GB/T 25176、《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的有关规定的要求的再生骨料的性能，破

碎产生的再生骨料与粉料分类存放；

4 再生浆池应配备有均化设备自动监测与调控浆体的固体颗粒物含量。

5.5.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宜配置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净化并回收利用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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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管理及控制要求

6.1 一 般 规 定

6.1.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建立完整的组织架构保障生产经营，岗位配置、岗位职工数量及

职工持证应满足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绿色生产和质量管理的要求。

6.1.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建立满足绿色生产管理要求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管理制度应包

括技术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管理、数据管理、环境管理、经营管理等。

6.1.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制定绿色生产全过程各岗位的工作流程、作业规程和考核要求。

6.1.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相关标准要求设立试验室，试验室应具

备绿色生产相关的质量控制与检验能力。

6.1.5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积极参加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研讨、政策宣贯、继续教育等活动。

6.1.6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采用数据传输技术将工控机系统数据同步到行业信息化管理平

台。

6.1.7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将企业设备、原材料、产品检验、产品出厂等数据信息数字化，

按规定上传至行业信息化管理平台。

6.2 原材料管理

6.2.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使用专业厂家生产的优质原材料生产预拌混凝土，在采购原材料

前，应对原材料的品质、来源、供应稳定性、供应商履约能力进行评估，并应形成评估报告。

6.2.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登记每一车次（船次、批次）进场原材料的供应商、产地、种类、

规格、质量检验项目及结果、存放仓位等信息，收取和归档质量合格检验证明材料。

6.2.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检验各类原材料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

用。

6.2.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不得使用袋装大宗粉料；在使用袋装膨胀剂、纤维等特殊原材料时

应做好扬尘防护和包装袋的回收处理工作。

6.3 生 产 管 理

6.3.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宜建设生产集中控制中心，集中控制生产管理、生产操作、生产调

度、视频监控等系统。

6.3.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规定周期检定（校准）生产线称量设备。

6.3.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在生产前应根据施工现场环境和施工方的需求，核对生产信息和技

术信息，并应制定生产计划。

6.3.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采用智能生产管理系统进行生产管理和控制，生产管理系统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应按岗位职责设定、分配账号与权限；

2 应按原材料检验与产品出厂检验结果自动分析、生成原材料与产品质量报告；

3 应按岗位职责与权限开展录入、审核、使用、修改生产配合比工作，自动控制原材料投料

量上下限；

4 应按生产工艺流程自动控制称量、配料、搅拌、出料过程，存储生产过程数据信息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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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

6.3.5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建立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回收应用技术方案，回收处理后的

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用于生产预拌混凝土时，相应的配合比应根据实际情况经系统试验确定。

6.3.6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维护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循环利用设备设施正常运行。

6.3.7 生产废水应经回收系统沉淀为清水后用于硬化地面降尘、生产设备冲洗、产品拌合用水，

用作混凝土拌合用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取代的其他混凝土拌合用水按实际生产用比例混合后，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

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有关规定，混合比例及掺量应通过预拌混凝土试配确定；

2 每年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水质不少于一次，每生产班自我检测不应少于一

次；

3 应经专用管道和计量装置输入搅拌主机。

6.3.8 生产废浆应经回收系统处理为固体（粉饼）和水或再生浆后循环利用，采用压滤机处理

时，压滤后的水应通过专用管道进入回收系统，固体应委托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单位消纳利用；

配制为再生浆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取再生浆静置沉淀 24h 后的澄清水与取代的其他预拌混凝土拌合用水按实际生产用比例混

合后，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有关规定；

2 应设计系列专用配合比，配合比设计时可将再生浆中的水计入预拌混凝土用水量，固体颗

粒量计入胶凝材料用量，再生浆浓度及用量应通过预拌混凝土试配确定；

3 掺用再生浆前，应采用均化装置将再生浆中固体颗粒分散均匀；

4 每生产班检测再生浆中固体颗粒含量不应少于 1 次；

5 应经专用管道和计量装置输入搅拌主机。

6.3.9 生产废混凝土应通过回收系统处理为骨料、浆、水后循环利用，废弃新拌混凝土应通过

砂石分离机处理为砂、石、浆分类回收利用，废弃硬化混凝土应通过破碎机或委托建筑废弃物再

生利用单位处理为再生粗骨料、再生细骨料、粉料分类回收利用。

6.3.10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使用再生骨料生产预拌混凝土时，再生骨料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的有关规定，

生产再生骨料预拌混凝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系列专用配合比，再生骨料的应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的有关规定；

2 应制定再生骨料质量及应用管理制度，明确质量控制指标，检验合格后方可用于生产；

3 应设置再生骨料存储专用仓，不得与天然骨料混合堆放。

6.3.1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月对预拌混凝土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进行统计分析，动态跟踪

生产控制水平以及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的利用水平。

6.4 职业健康安全

6.4.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公示职业危害，在厂区危险区域应设置有显眼的安全警示标志。

6.4.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在危险区域出入口设置安全报警装置，警示行人和生产作业人员。

6.4.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配备专业安全员，每年度应组织不少于一次的全员安全培训。

6.4.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建立职工健康档案，每年度应组织不少于一次的职工健康体检，

根据岗位发放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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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 境 监 测

7.1 一 般 规 定

7.1.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对厂区环境进行监测，监测对象应包括扬尘、噪声、生产废水废

浆和废混凝土、能耗。

7.1.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扬尘、噪声、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的监测应满足环境保护

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J/T 328 及现行广东省标准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广东省实施细则》DBJ/T 15-117 的有关规定。

7.1.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生产的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的统计范围、统计方法和计算

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6888 的有关规定。

7.1.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用水定额及用水管理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的有关要求。

7.1.5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公示厂区环境监测点布设平面图，应编制年度监测方案及计划，

根据监测要求应开展企业自行监测与第三方监测委托。

7.2 扬 尘 噪 声

7.2.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年度检定扬尘噪声监测设备。

7.2.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环境噪声、生产性扬尘排放的测点分布和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J/T 328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厂区各功能区

扬尘噪声控制要求。

7.2.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扬尘噪声监测应包括第三方监测和自我监测，第三方监测每年不

应少于 1 次，自我监测每月不应少于 1 次。

7.2.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各区域扬尘噪声的最大限值应符合表 7.2.4 的要求。

表 7.2.4 厂区各区域扬尘噪声的最大限值

监测项目 办公区 试验区 生活区 生产区 厂界

总悬浮颗粒物（μg/m3） 400 400 400 400 200

可吸入颗粒物（μg/m3） 150 150 150 150 80

细颗粒物（μg/m3） 70 70 70 70 35

噪声最大限值

（db（A））

昼间 55 65 55 65 55

夜间 45 55 45 55 45

7.3 废 水 废 浆

7.3.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监控生产废水废浆的产生、处理和去向，应每日记录废水废浆的

产生量、处理方式、处理量、利用量、存储量。

7.3.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每日检查厂区回收系统收集、处理、存储废水废浆情况。厂区内

不得有积水与积浆，排水管网与沉淀池不得有废水废浆溢出。

7.3.3 预拌混凝土企业不得在厂区内堆放大量废浆，生产废浆采用压滤机压滤后委托第三方做

无害化处理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核实第三方处理能力及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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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废 混 凝 土

7.4.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新拌废弃混凝土和硬化废弃混凝土分类监控废混凝土的产生、

处理、去向，应每日记录新拌废弃混凝土和硬化废弃混凝土的产生量、处理方式、处理量、利用

量、存储量。

7.4.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采用砂石分离机或成型小型预制构件即时处理新拌废弃混凝土。

7.4.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制定硬化混凝土堆放、消纳利用方案，应将硬化混凝土破碎为再

生骨料和粉料消纳利用或委托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单位消纳利用。

7.5 能 耗

7.5.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编制单位产品生产能耗、运输能耗、取水量年度核算方案及计划，

应组织统计、计算单位产品的能耗限额、取水量，形成年度报告。

7.5.2 既有预拌混凝土生产站点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不应大于表 7.5.2 规定的 3
级，新建预拌混凝土生产站点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不应大于表 7.5.2 规定的 2 级。

表 7.5.2 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项目
能耗限额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生产能耗（kgce/m3） ≤0.30 ≤0.70 ≤1.10

运输能耗（kgce/m3） ≤1.85 ≤2.65 ≤2.90

7.5.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监控厂区取水和用水，统计分析厂区的取水量和用水量，形成年

度用水信息表。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的年度用水信息统计分析宜符合附录 B 的规定。

7.5.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单位取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Q
VV i

ui  （7.5.4）

式中：

Vui—— 单位取水量（m3/m3）；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年），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取水量总和（m3）；

Q—— 在同一统计周期内预拌混凝土产量（m3）。

7.5.5 既有预拌混凝土生产站点的预拌混凝土单位取水量不应大于表 7.5.5 通用值，新建预拌混

凝土生产站点的预拌混凝土单位取水量论证值不应大于表 7.5.5 先进值。

表 7.5.5 预拌混凝土单位取水量（m³/m³）

先进值 通用值

0.1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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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 新 研 发

8.1 节 能 创 新

8.1.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采取措施，降低生产、运输环节能源消耗。

8.1.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采用变频与软启动技术提升设备效率，保障机器的安全运行，降

低耗能。

8.1.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宜采用高塔式骨料仓，节约土地、降低生产能耗。

8.1.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宜采用绿色电力进行生产。

8.1.5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宜采用电能储能系统，用于峰谷电能调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8.2 研 发 应 用

8.2.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宜设立研发中心，开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智能生产及管理

的研究应用。

8.2.2 研发中心应配备专职技术负责人。

8.2.3 研发中心应配备满足研发需求的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应满足工程序列相关专业要求并具

备本科学历，人数不宜少于 4 人。

8.2.4 研发中心宜配备研究预拌混凝土抗渗性能、抗碳化性能、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等耐久性能

和长期性能，以及水泥水化热和预拌混凝土微观结构的仪器设备。

8.2.5 研发中心应对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循环利用开展研究，宜对再生骨料混凝土生产应

用、机制砂高性能混凝土生产应用、（超）高强混凝土生产应用、（超）高性能混凝土生产应用、

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耐久性等开展研究。

8.2.6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设立创新研发专项资金，资金计提比例不宜少于企业上年度营业

收入的 0.5%。

8.2.7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宜与高校、研究机构开展人才培养、创新研究、智能系统开发、绿

色生产设备研发等合作。

8.2.8 研发中心宜将研究成果形成报告、论文、著作、专利、标准等，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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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绿色生产评价

9.0.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等级应划分为达标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个等级。

9.0.2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应按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进行评价。在评价中，当有控制项不

符合时，评价结果应为不通过。

9.0.3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总得分应按下式计算：

1.02.03.02.02.0 54321  QQQQQQ (9.0.3)

式中：

Q—— 绿色生产评价总分；

Q1—— 厂区要求得分总分；

Q2—— 设备设施得分总分；

Q3—— 生产管理及控制要求得分总分；

Q4—— 环境监测得分总分；

Q5—— 创新研发得分总分。

9.0.4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等级、总得分和分项得分要求应符合表 9.0.4 的规定。

表 9.0.4 绿色生产评价等级、总分和分项得分要求

评价等级 总得分

分项得分

厂区要求 设备设施
生产管理及控制

要求
环境监测 创新研发

达标级 ≥60 ≥60 ≥60 ≥70 ≥70 ≥10

一星级 ≥70 ≥70 ≥70 ≥80 ≥75 ≥30

二星级 ≥80 ≥80 ≥80 ≥90 ≥85 ≥40

三星级 ≥90 ≥95 ≥90 ≥90 ≥95 ≥70

9.0.5 新建预拌混凝土生产站点绿色生产评价的厂区要求、设备设施的分项得分应按照三星级

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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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评分表

表 A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评分表

企业名称：

考核指标
指标类

型
分项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要素要求 考核结果/得分

厂区要求

控制项

隔声装置

/

厂区距离居民区、商业区、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小于 50m 一侧的封装加装隔声装置（距离不小于 50m 时，可不加装隔

声装置）。
□符合 □不符合

功能分区 厂区内生产区、试验区、办公区和生活区分区布置。 □符合 □不符合

道路及生产场地硬化 厂区道路及生产场地硬化率达到 100%，且质量良好、无明显破损。 □符合 □不符合

未硬化空地的绿化 厂区内未硬化空地全部进行绿化。 □符合 □不符合

排水沟系统
厂区合理设置排水沟管网，排水沟管网覆盖联通厂区出入口、洗车区域、装车层、骨料堆场、废弃新拌混凝土处置设

备设施和生产废弃物存放处，并与回收系统连通且运行效果良好。
□符合 □不符合

生产废弃物存放处
厂区内设置有采用三面围挡并加顶盖封闭的专用生产废弃物存放处，分类且干湿分离存放生产废浆和废混凝土等生产

废弃物。
□符合 □不符合

人车分离通行 厂区内设置行人专用通道，采取措施对人行道与车行道进行有效隔离。 □符合 □不符合

整体清洁卫生 厂区内地面整洁、无积水积浆与垃圾杂物，进出口道路环境满足“门前三包”要求。 □符合 □不符合

清洗装置 厂区进出口配备车辆自动清洗装置；搅拌层和称量层均设置清洗装置，冲洗废水通过专用管道进入回收系统。 □符合 □不符合

环境影响评估 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并获得批准。 □符合 □不符合

一般项

外围护 10
厂区设置外围护将厂区与周边环境有效隔离，外围护高度≥2m，外观干净整洁且无破损，得 5 分；外围护设计有美观

的行业与企业宣传版画，得 5 分。

功能区隔离 10 采取措施将生产区与办公区、生活区有效隔离，隔离效果良好，得 10 分。

搅拌机楼无人化 10 采用远程生产操作控制系统，生产操作间、调度室全部设置在办公区，搅拌机楼不设置固定的人员作业岗位，得 10 分。

整体绿化率 5 厂区整体面积绿化率达到 10%以上，得 5 分。

排水沟尺寸 15 厂区排水沟管网的排水沟宽度大于等于 300mm，深度大于等于 150mm，并加盖盖板，得 15 分。

高危废弃物存放 10 废试剂、废电池、废油分类密闭存放，得 10 分。

交通标识 10

厂区进出口显眼位置设置人车通行指引图、限速标识、禁鸣标识、进出口标识，人车通行道设置有通行方向标识；厂

区内有限高要求的位置设置明显的限高标识，厂区内行车道转角处设置凸镜。全部满足得 10 分，缺一项扣 5 分，扣完

为止。

信息公示 10

在厂区出入口和办公区显眼位置设置信息公示栏，公示栏内容整洁、公示内容有效。公示内容包括厂区平面图、排水

沟管网图、扬尘噪声监测点布设平面图、安全风险位置图、岗位职责与操作规程、企业组织架构、资质证书、绿色生

产要求、安全生产要求，全部满足得 10 分，缺一项扣 5 分，扣完为止。

地面清洁 10 使用吸入式或扫式路面清扫车，清洁厂区内部、门前及周边卫生责任区域地面，得 10 分。

整体封装 10 厂区整体封闭式封装，封装外观观赏性良好，得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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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考核指标
指标类

型
分项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要素要求 考核结果 /得分

设备设施

控制项

搅拌机楼

/

搅拌机楼四周及顶部同时封闭式封装。 □符合 □不符合

除尘装置
粉料筒仓顶部、粉料贮料斗、搅拌机进料口或骨料贮料斗的进料口安装有除尘装置防止粉料逸出，除尘装置运转正常且

除尘效果良好。
□符合 □不符合

防喷溅设施 搅拌主机卸料口设下料软管、挡板等防喷溅设施，且外观完好，无明显破损。 □符合 □不符合

骨料堆场或高塔式骨料

仓

骨料堆场采用有三面以上围墙且顶部加盖的方式封闭或采用高塔式骨料仓，不同种类骨料的料仓间设置实体墙有效分

仓、无混料现象。
□符合 □不符合

料位控制系统 粉料罐均配备料位控制系统，且系统运行状态良好，粉料罐打料口标识清晰，且配备双锁控制。 □符合 □不符合

配料地仓、皮带输送机 配料地仓与骨料地仓一起封闭，或采用高塔式骨料仓;骨料皮带输送机侧面封闭且上部加盖。 □符合 □不符合

雨水收集系统 设有符合本规程第 5.1.6 条要求的雨水收集系统，并有效运行。 □符合 □不符合

降尘设备 厂区骨料堆场、硬化空地、道路等易产生扬尘的生产区域安装有喷淋雾化设备，喷淋雾化效果覆盖易产生扬尘区域。 □符合 □不符合

回收系统

厂区设置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回收系统，回收系统包括排水沟系统、多级沉淀池系统、专用处置设备和管道系统，

排水沟系统与多级沉淀池系统连接，多级沉淀池系统沉淀级数不少于三级，专用处置设备至少包括有安全防护设施的砂

石分离机、破碎机，管道系统连通多级沉淀池和搅拌主机。当生产废水用作预拌混凝土或预拌砂浆拌合用水时，管道系

统联通多级沉淀的清水池和搅拌主机；当生产废浆用作预拌混凝土或预拌砂浆拌合用水时，设置有再生浆池，再生浆池

配置有匀化设备，管道系统连通再生浆池和搅拌主机。

□符合 □不符合

扬尘噪声监测设备 配置有经校准合格的在线扬尘噪声监测设备。 □符合 □不符合

一般项

搅拌机楼收尘设备 10 搅拌机楼配置有技术先进的收尘设备，用于回收粉料入库区、称量层、搅拌层等有粉料逸出空间的粉尘，得 10 分。

再生浆自动监控 10 再生浆池配置有自动实时监测、调控浆体浓度的设备，设备运转正常，得 10 分。

扬尘噪声监测点 10
扬尘噪声监测点位覆盖生产区、办公区、试验区和生活区；当搅拌机楼有作业岗位人员时，搅拌机楼布置监测点，得

10 分。

沉淀池安全防护 10 二级及以上沉淀池加盖板，得 10 分。

自动降尘 5 扬尘监测设备和雾化喷淋设备相关联，扬尘超过设定阈值时自动雾化喷淋降尘，得 5 分。

车辆清洁 5 厂区内配备自动清洗全车身的车辆清洗设备，得 5 分。

破碎机功能 10
破碎机具备分级、整形功能，生产的再生骨料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混凝土

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的规定，得 10 分。

粉料入库设备 5 配置有低压低噪声、防爆防泄漏的粉料入库设备，得 5 分。

智能料位系统 5 料位系统配备有电子显示屏，实时显示粉料余量和入库量，若入库量超出设定阈值自动报警和停止入库，得 5 分。

雨水收集池（罐） 10 雨水收集池（罐）容积不低于 400 立方米,得 10 分。

智能地磅 5 智能地磅具备自动取样和快速检验原材料的功能，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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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考核指标
指标类

型
分项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要素要求 考核结果/得分

设备设施 一般项
视频监控系统 10

厂区安装有视频监控设备，监控区域包括厂区出入口、地磅、骨料堆场、输送皮带及上料仓、力学试验室、再生浆池、

搅拌机内部、搅拌机出料口、搅拌机楼前车辆回转区域、搅拌车进（出）料口，监控画面清晰，制定有安全运行管理制

度，监控区域齐全且画面清晰得 10 分，监控区域缺一项扣 5 分，扣完为止。

噪声源封装 5 搅拌机楼、骨料传输装置、骨料堆场、配料仓采用吸音或隔音材料进行封装，得 5 分。

生产管理及

控制要求

控制项

数据上传

/

采用数据传输技术将每一条生产线工控机系统数据同步到“深圳市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管理系统”，按要求在“深圳市

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管理系统”中上传设备、原材料、产品与运输数据信息，以及搅拌机楼、骨料堆场、力学室、厂

区出入口位置的视频监控直播流地址等。

□符合 □不符合

废弃物排放 不向厂区以外排放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全年的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消纳利用率或循环利用率达 100%。 □符合 □不符合

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利

用
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的利用符合本规程第 6.3.5-6.3.11 条的规定。 □符合 □不符合

冲洗用水回收 当经沉淀处理的生产废水用于硬化地面降尘、生产设备和运输车辆冲洗时，冲洗后的水回流到回收系统。 □符合 □不符合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有扬尘噪声危害的岗位工作人员佩戴相应的防护器具、定期进行职业病体检，企业全体职工体检每年不少于一次。 □符合 □不符合

管理体系
企业建立健全绿色生产管理制度，并通过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 45001 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符合 □不符合

组织架构 企业建立完整的组织架构。 □符合 □不符合

称量设备检定 企业按规定周期检定（校准）生产线称量设备。 □符合 □不符合

一般项

原材料供应评估 10 企业在采购原材料前，对原材料的品质、来源、供应稳定性、供应商履约能力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得 10 分。

原材料进厂登记 10 企业登记每一车次（船次、批次）进场原材料的供应商、产地、种类、规格、质量检验项目及结果、存放仓位等信息，

收取和归档质量合格检验证明材料，得 10 分。

原材料进厂检验 10 企业应按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检验各类原材料质量，检验记录台账完整 ,原材料检验合格后使用，检验不合格的原材料

有处理记录台账，得 10 分。

特殊原材料使用 5 使用纤维、膨胀剂等袋装的特殊材料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扬尘防控、包装袋回收处理等措施，得 5 分。

信息化管理 20 建设集中控制中心，将自动化生产操作系统、ERP 管理系统、GPS 调度系统、视频监控等系统集约联动为智慧管控中

心，集中控制生产管理、生产操作、生产调度、视频监控等系，得 20 分。

再生浆浓度控制 10 用于生产预拌混凝土的再生浆固体含量控制在设定浓度±0.2%以内，得 10 分。

质量控制水平 15 企业定期统计分析所生产预拌混凝土的力学性能与耐久性能，每季度分析计算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动态跟踪生产控制水

平以及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的利用水平，得 10 分；每季度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分析计算值不大于 5.0，得 5 分。

运输管理 10 企业所使用的搅拌运输车保持清洁干净、卸料槽口加装溢料收集装置，得 5 分；搅拌运输车安装有卸料口视频监控，得

5 分。

继续教育 10 企业生产技术岗位人员每年参与绿色生产管理研讨会、政策宣贯、标准制（修）定、专项培训等活动不少于 5 次，其中，

参加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的培训活动不少于 3 次，全部满足得 10 分，每少一次扣 5 分，扣完为止。

环境监测 控制项

扬尘噪声监测

/
厂区扬尘噪声的第三方监测每年不少于 1 次，自我监测每月不少于 1 次，有相应的监测报告与记录。 □符合 □不符合

废水废浆监测
厂区没有积水与积浆，排水管网与沉淀池没有废水废浆溢出，经压滤处理的废浆堆放在专用存放区，堆放量没有超过存

放区设计存储量。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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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考核指标
指标类

型
分项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要素要求 考核结果/得分

环境监测

控制项 废混凝土监测 废混凝土堆放在专用存放区，堆放量没有超过存放区设计存储量。 □符合 □不符合

一般项

监测计划与报告 20 企业编制有扬尘噪声、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年度监测计划与报告，得 20 分

扬尘噪声最大限值 10 厂区各功能区与厂界扬尘噪声的最大限值符合本规程表 7.2.4 的要求，得 10 分。

回收利用台账 10 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产生处理量及处理方式记录完整，委托处理时有合规委托协议，得 10 分。

能耗监测 30
企业组织对本单位生产的产品进行生产能耗分析计算，并形成季度与年度能耗报告，企业单位产品生产能源消耗限额

符合 3 级能耗限额等级的，得 10 分；符合 2 级能耗限额等级的，得 20 分；符合 1 级能耗限额等级的，得 30 分。

取水量监测 30
企业有统计分析单位用水情况，形成年度用水信息表，企业产品生产单位取水量大于 0.15 的，得 0 分；单位取水量大

于 0.10 且小于等于 0.15 的，得 15 分；单位取水量小于等于 0.10 的，得 30 分。

创新研发

控制项 再生利用 /
企业开展生产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回收利用研究，有完整的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经处理后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的研究

报告。
□符合 □不符合

一般项

节能创新 10
采用绿色电力，如光伏发电等，得 3 分；采用电能储能系统，用于峰谷电能调度，得 3 分；使用新能源运输车辆为主，

得 4 分。

研发资金 15
研发资金计提比例 D 大于等于 3%的，得 15 分；D 大于等于 1.5%且小于 3%的，得 10 分；D 大于等于 0.5%且小于 1.5%
的，得 5 分。

研发中心 20
企业建设有研发中心，研发场地满足研发需求，管理制度完善，仪器设备配备齐全，且配备研究预拌混凝土抗渗性能、

抗碳化性能、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等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以及水泥水化热和预拌混凝土微观结构的仪器设备，得 20 分。

研发人员 10 研发中心配备专职技术负责人，技术人员满足工程序列相关专业要求并具备本科学历，人数不少于 4 人，得 10 分。

研发项目 10
研发中心研究项目包括再生骨料混凝土生产应用、机制砂高性能混凝土生产应用、（超）高强混凝土生产应用、（超）

高性能混凝土生产应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耐久性、智能生产管理等，每研发一个项目得 2 分，最高得分为 10 分。

研发成果 10 研究内容形成研究报告、论文、专利、标准等成果，每形成一个成果得 5 分，最高得分为 10 分。

成果奖项 15 研发成果获得国家级科技奖的，得 15 分；获得省级科技奖的，得 10 分；获得市级或县级科技奖的，得 5 分。

校企合作 10 与高校或研究所开展人才培养、研究创新合作，得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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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企业年度用水信息表

表 B 企业年度用水信息表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计算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分水源取水量（m3）

自来水

中水

其他：

总计

分用途用水量（m3）

产品生产

生活用水

其他：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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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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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2 《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6888
3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机》GB/T 9142
4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GB/T 10171
5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6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7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GB/T 26408
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GB/T 28001
9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10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1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J/T 328
12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广东省实施细则》DBJ/T 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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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 说 明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工程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

内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对具体内容进行了反复论证和协调，

同时有效参考了现行预拌混凝土行业管理相关政策，保证了编制质量与可实施性。

为了便于深圳市设计、生产、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

和执行标准条文规定，《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

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

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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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自《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JGJ/T 328、《<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广东省实施细则》DBJ/T 15-117 发布实施以

来，深圳市预拌混凝土企业按照国家与广东省的要求对生产厂区进行绿色生产升级改造，但随着

城市建设的发展，现阶段深圳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的绿色生产及管理水平相对较低，主要

表现为较多厂区未对骨料堆场、搅拌机楼、传送带等进行密闭式封闭，不利于扬尘噪声与骨料质

量的控制；由于缺少必要的设备设施，厂区对废浆和废混凝土的利用率较底，未对雨水进行有效

的收集利用。参照国家与广东省标准的要求，提高厂区封装水平、配备技术先进的设备设施；根

据行业发展的趋势，推进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采用技术先进的设备、智能管理系统，进一步提

高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绿色生产管理水平，对促进深圳市预拌混凝土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1.0.2 深圳市湿拌砂浆的生产基本在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区中生产，湿拌砂浆的生产、设备、

工艺与预拌混凝土的基本一致，本规程不仅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域内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绿色生

产的管理和评价，也适用于湿拌砂浆的绿色生产管理和评价。

1.0.3 预拌混凝土的绿色生产管理涉及不同标准规定内容，在使用中除执行本规程外，还需符

合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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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本条文定义的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包括产品生产活动和企业管理活动。

2.0.2 本条文明确了再生浆是经过均化设备处理，通过试验验证可用于生产预拌混凝土和湿拌

砂浆，固体颗粒物含量控制在 10%以内的浆体。

2.0.3 预拌混凝土（湿拌砂浆）的单位取水量是指生产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或湿拌砂浆使用来

自厂区外的自来水、中水等水源的数量。本条文依据《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水泥等八

项工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290 号）中的《工业用水定额：预拌混凝土及水泥制

品》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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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2 预拌混凝土生产厂区占地面积需满足生产工艺要求，新建预拌混凝土生产厂区与附近既

有预拌混凝土生产产区距离不小于 10km。

3.0.3 新建预拌混凝土生产厂区是指本规程实施后依法建设的预拌混凝土生产厂区，包含预拌

混凝土生产厂区的新改扩建。

3.0.8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的回收利用需实现零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可循环利用于降尘和地面、运输车辆、生产设备等冲洗，还可用于生产混凝土；利用废浆的

需通过匀化设备将废浆配制为设定浓度再生浆；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需将硬化废混凝土破碎成再

生骨料后使用。

3.0.11 绿色生产管理不仅要实现生产经营过程的绿色化，还需实现产品的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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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厂 区 要 求

4.0.1 预拌混凝土生产厂区外围护建议采用环保挡墙、隔离栅栏等，要求实用、安全、环保。

4.0.2 各功能区需保持安全距离或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降低生产和试验过程中的噪声、扬尘对

职工的影响。搅拌机楼是噪声、粉尘的主要源头，不宜设置人员办公场所。因场地受限的办公区

跟试验区可在一栋建筑物内，建议分层设置，并具备良好隔音效果。

4.0.6 废混凝土需干、湿分开堆放，堆放处需有三面围墙及顶盖；废油、废电池、废试剂等高

污染或危险废弃物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存放、处理。

4.0.10 预拌混凝土在生产运输过程中，需保证门前的市容环境：“一包”门前清洁卫生，“二

包”门前良好秩序，“三包”设施、设备和绿地整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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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设施及控制要求

5.1 一 般 规 定

5.1.2 喷淋雾化设备需保持 24 小时智能使用状态，尤其是厂区出入口、骨料堆场、车辆通道等

区域。

5.1.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需利用回收系统回收利用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回收利用率达 100%。

5.1.5 扬尘噪声在线监测设备建议采用多点位分布采集的方式，并具备预警、智能处理、存储

等功能。

5.1.7 本条规定了视频监控系统的监控范围，监控范围需覆盖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提高对产品

质量控制的精确度。

5.2 搅 拌 机 楼

5.2.1 搅拌机楼的封装范围包括粉料储存罐，达到防止扬尘逸出、降噪和美观的效果。

5.2.2 搅拌机楼粉料仓顶部、称量层、搅拌层配置清洁与收尘设备需能有效清洁设备、收集扬

尘，保持地面与设备设施清洁干净。

5.2.3 为防止预拌混凝土下到运输车辆罐体入口过程中产生反溅，影响机楼环境卫生，下料口

需增设防喷溅装置。

5.4 原材料入库和输送

5.4.1 物料管理是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管理中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每天巨量的过磅称量，采用

智能的无人值守过磅系统，能够高效、精准管理企业物料。

5.4.2 粉料爆仓泄漏不仅会对空气造成严重的污染，也造成较大的资源浪费，安装智能设备监

控料位，能有效防止泄漏，避免出现爆仓。

5.5 生产废弃物处理

5.5.1 沉淀池（罐）包括废浆池（罐）、再生浆池（罐）、清水池（罐）等，企业需根据每天

生产计划做好废水废浆和废混凝土的处理工作，控制沉淀池（罐）储存平衡。沉淀池（罐）的设

计需考虑实际应用，建议位于地面以下，需满足便于清理条件，最终汇集于清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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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管理及控制要求

6.1 一 般 规 定

6.1.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岗位配置、岗位职工数量及职工持证需符合表 1 规定；各岗位人员

需具备相应岗位的执业资格条件，以满足管理与任务执行的需求，其中技术负责人与试验室主任

的岗位执业资格条件需满足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要求，持有的注册建造师或工程师证

专业需为工程序列中的建筑材料、水泥、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等与预拌混凝生产、应用相

关的专业，确保企业有足够的专业技术力量开展生产、控制产品质量，提供技术服务。试验员包

括原材料检测员、质检员、质控员、工地试验员等。材料员为企业材料采购部门工作人员，需了

解各原材料技术要求。

表 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岗位配置、岗位职工数量及职工持证要求

岗位名称 岗位职工最少人数 持证要求

技术负责人 1 一级注册建造师或高级工程师证

试验室主任 1 二级注册建造师或中级工程师证

试验员 10 专业技术培训合格证

材料员 2 专业技术培训合格证

生产设备操作员 4 专业技术培训合格证

生产调度员 2 专业技术培训合格证

资料员 2 专业技术培训合格证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需针对不同的岗位（技术负责人、试验室主任、试验员、材料员、生产

设备操作员、生产调度员、机修工、汽修工、驾驶员、保洁员等）制定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并

实施培训考核，培训内容需与岗位工作内容相一致，并需适应行业与企业发展要求，确保职工有

能力完成工作，企业对各岗位职工的培训可自行开展，也可委托专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次数每

年不少于两次。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行政管理制度需包括各级岗位责任制度，明确各级岗位的职责和权限，

并公示在岗位工作场所，各级岗位责任制度需落实到每一个岗位人员。

6.3 生 产 管 理

6.3.7 生产废水用于生产预拌混凝土时，需按照要求进行第三方检测，同时需进行每班次不少

于一次的自我检测并形成检验记录，水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有关规

定。

6.3.8 再生浆用于生产预拌混凝土时，需按照要求进行第三方检测，同时需进行每班次不少于

一次的自我检测并形成检验记录，检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密度、含固量、pH 值、氯离子含量等，

水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有关规定。

6.3.10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需将废混凝土通过回收系统处理成再生骨料、再生浆、回收水后回

收利用。再生骨料的质量与使用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与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的有

关规定。



29

7 环 境 监 测

7.1 一 般 规 定

7.1.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用水定额和用水管理需满足《水利部 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水泥等八项工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290 号）的要求，国家有

关部门对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用水定额和用水管理有最新要求的，需按最

新要求执行。

7.2 扬 尘 噪 声

7.2.1 噪声测量仪器需选择符合《电声学声级计第一部分规范》CB/T 3785.1—2010 对 2 型仪器

规定要求的声级计。声校准器需符合《电声学声校准器》CB/T 15173 对 1 级或 2 级声校准器的要

求。

7.2.2 噪声监测需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 5.0m/s 以下进行，测量时传声器需加防风罩。

7.5 能 耗

7.5.5 先进值与通用值的选取是根据《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水泥等八项工业用水定

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290 号）的有关规定，结合全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报送的用水量

和产量进行计算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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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 新 研 发

8.1 节 能 创 新

8.1.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需采用变频与软启动技术提升设备效率，该技术依据检验数据信号，

分辨搅拌器或皮带输送机是否处在空载状态，空载状态自动降低转速比，降低能耗。

8.1.4 建议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根据自身企业厂区面积铺设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

8.1.5 建议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采用电能储能系统，在用电波谷阶段储存电能，在用电波峰阶

段使用储存电能，既能避开用电高峰，也可以降低用电成本。

8.2 研 发 应 用

8.2.1 预拌混凝土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其性能需满足工程建设要求，生产企业需要跟随现代建

筑业的发展而发展，设立研发中心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技术力量，以满足建设工程对预拌混凝土越

来越高的要求。

8.2.5 本条规定了研发中心的研究内容要符合行业发展的方向和建设工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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